友好区财政局关于区政协二届五次会议

委员提案答复的函

柴虹斌等委员：

您好，您提出的B类36号《关于为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工作人员发放年度采暖补贴的建议》已收悉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。

因体制机制原因，我区以前年度未制定政府部门采暖补贴发放标准，按照清理违规发放津补贴工作（财综〔2022〕6号）文件要求，采暖补贴等项目需按照原有标准执行，在国家统一规范前不再新设项目或提高标准，经与上级财政部门沟通确认，明确要求不允许重新制定采暖补贴政策，故我区在职人员无采暖补贴政策，暂无法兑现除教育系统外机关事业单位人员采暖补贴待遇

特此函。

伊春市友好区财政局
2025年3月26日



